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1.本项目为四川省二三级医院重症医学科能力提升服务项目，共1个包。通过项目实施，提升重症医学科综合救治能力，实现优质医疗技术对基层医院的高质量辐射，促进医院间的均质化发展，培养可持续发展的重症救治队伍，努力实现危重症救治不出市(县)，带动全省重症医学学科能力提升，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2.采购预算控制价：60万元；最高限价：60万元。

3.拟 采 购 方 式：竞争性磋商。

4.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1
	重症医学科能力提升服务
	1
	60万元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序号
	服务名称
	内容描述
	内容说明
	备注

	1
	重症临床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专科业务服务联动平台
	建设专科业务服务联动平台：

通过智能化的床旁专业监护设备信息的全面采集，并对ICU患者的全救治链统筹管理，助力各级医疗机构提高重症救治率，降低死亡率，扩大重症病床规模、扩增重症服务人次，提升各分中心的教学能力，建立区域重症协同诊冶服务模式，持续提高区域整体重症患者的救治水平其中配置。“区域重症同质化协作平台”应用系统和相关硬件设备，实现对周边医院重症患者的救治医疗支撑-远程会诊、远程查房支持服务，带动区域内市县医院实践点的重症学科建设。
	项目配套服务

	2
	培训
	基础重症培训
	由华西医院重症科专家导师带教，全面参与导师所在医疗组的临床工作，由导师负责对参训人员进行1对1，手把手教学，项目组对教学的情况进行跟踪反馈，参训学员需能掌握重症科医学的操作流程，并在导师指导下能够独立开展。
	2人次/2年，每次为期1周-1个月

	3
	
	重症核心技术培训
	由华西医院重症科专家导师带教，全面参与导师所在医疗组的临床工作，由导师负责对参训人员进行1对1，手把手教学，项目组对教学的情况进行跟踪反馈，通过强化训练，参训学员需能掌握重症科医学的操作流程，并在导师指导下能够独立开展。
	4人次/2年，每次为期1-2周

	4
	
	现场指导
	中心医院专家赴建设单位开展教学查房、学术讲座、手术示教等带教指导，基层医院相关骨干现场进行学习
	共计7人次，每次1天

	5
	
	项目期导师持续顾问指导
	中心医院固定1位导师，协助组织、协调、指导等相关工作。通过现场、电话、微信、邮件等多种方式进行指导。内容包括专项培训期间的学习答疑，专病的护理管理，业务开展期间的护理康复以及延伸服务的开展等线上咨询服务。
	共计14个月

	6
	
	现场评估
	项目组专家进行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和项目实施完毕后建设效果的评估，制定针对性的建设意见，同时形成评估报告。
	共计3次，每次1-2人

	7
	服务支持
	远程会诊费
	加强重症专科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的队伍建设，建立常态化远程会诊及远程监测服务机制。
	共计50次，1次/天

	8
	
	远程查房费
	加强重症专科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的队伍建设，建立常态化远程查房及远程监测服务机制。
	共计100人次，1人次/天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
3.付款方式：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项目配套服务验收合格，达到可开展培训服务要求之日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7%；合同履约期满后，达到付款条件之日起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
4.验收标准：采购人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乐市财政采〔2021〕8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要求及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等进行验收。

5.成交供应商应在保证服务期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服务中的所有一切风险均由成交供应商独自承担责任。

6.报价要求：报价应是最终采购人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实施和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服务费、培训费、人工劳务费（不低于乐山市最低工资标准）、平台建设费、交通费、员工保险、 物料费用、所有期间的食宿行、管理费、税金和完成本项目可预见或不可预见所需的一切费用，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与自身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若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漏报、错报而导致本项目无法履行的，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7.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 

（1）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中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2）除非采购文件特别规定，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 产权。 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因供应商采用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而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3）供应商将在采购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或者第三方知识成果的，使用该知识成果后，供应商需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资料，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支持，采购人享有使用权（含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在该项目后续开发的使用权），同时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否则视为供应商未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或者第三方知识成果，不影响有效性。

（4）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因供应商采用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而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公告内容应当包括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以及评审专家名单。供应商需将响应文件中涉及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内容进行标注和说明。若未进行标注和说明的，视为全部内容均可公布，采购代理机构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8.违约责任:（1）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供应商派驻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方本身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害、 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对第三方或采购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未尽事宜签订合同时约定。
9.其他要求

（1）未尽事宜签订合同时明细约定或后续补充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项目所引用的规范/标准/文件，如有最新版本，依照其最新规定执行。
